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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中心  > 万慧达观点  > 商标 “咪咕”是中国移动面向移动互联网领域设立的的集音乐、阅读、视频、游戏、动漫的综合文化娱乐品牌，商标
主要由咪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咪咕公司”）进行使用。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我们可通过“咪咕”阅
读APP享受电子阅读的乐趣，能在“咪咕”音乐盛典中观看各路明星的表演，能参加“咪咕”善跑的娱乐活动，还
在今年夏天看到由“咪咕”视频转播的世界杯赛事。近日，“咪咕”商标的高知名度得到了司法机关的认可。北京
市高级人民法院认定：“咪咕”商标在文娱活动、娱乐信息服务上已构成驰名商标，适用《商标法》第13条第三
款宣告争议商标无效，撤销了原审判决及被诉裁定。

 
案情简介：

 
本案争议商标由自然人薛敏敏申请注册。引证商标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注册，许可咪咕公司使用。

 

引证商标  

申请时间：2006-09-27

注册时间：2009-10-21

41类：文娱活动，娱乐信息等

争议商标 

申请时间： 2013-02-04

注册时间：2014-07-28

43类：饭店、酒吧服务等

 
2015年8月，咪咕公司主要依据《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三款为由，向商评委对争议商标提出无效宣告申请。

商评委认为：1、咪咕公司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在争议商标注册日前，引证商标已具有驰名商标应有的广泛影响
力和知名度。2、争议商标指定使用的“饭店”等服务与引证商标指定使用的服务行业跨度较大，无明显关联。
因此，维持争议商标注册有效。

咪咕公司不服该裁定，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在诉讼阶段咪咕公司补充提交了国家图书馆2008至2015年
部分期刊和报纸关于“咪咕”商标所使用情况的报道。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咪咕提交的在案证据不足以认定
引证商标已构成《商标法》所述的驰名商标。具体原因如下：

1、对于评审阶段证据：（1）部分音乐活动合同及活动照片未显示争议商标标志，难以证明是对引证商标的使
用；（2）杂志、网络等媒体的报道大多是针对歌手及歌曲的客观描述，大部分证据未显示争议商标标识，且
辐射范围有限；（3）咪咕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咪咕》杂志对外发行的数量和范围。

2、对于诉讼阶段证据：国图检索报告的期刊主要是专业性期刊，报纸则为地方性日、晚报等，其持续时间、
覆盖范围和区域均有限，不能证明引证商标已经达到在中国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驰名程度。

咪咕公司在二审阶段，综合梳理全案证据进行可视化展示，主张一审判决中“仅仅通过小部分证据，并将证据
孤立起来对商标使用的情况是否达到公众广泛知晓的事实作出了错误认定”，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

1、本案争议商标的申请时间2013年，时隔多年，咪咕公司提供了从2008年至2013年提交了40多份合同、上
百场“咪咕”音乐活动的合同及发票，一审判决仅举其中几份未体现“咪咕”商标进而认定证据与事实不符。咪咕
公司提交合同、宣传及媒体报道等证据均体现了“咪咕”品牌在活动中一以贯之。结合咪咕公司提交的活动照片
以及诉讼补充的国图检索报告，相关报道还原了中国移动及其关联在这些活动中大量使用了“咪咕”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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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审及一审阶段的大量媒体报道覆盖了线上、线下活动，持续多年，除了少数几份专业期刊外，还有其他
相当数量的综合报纸杂志，且发行范围覆盖全国。一审法院从期刊杂志主办方性质认定宣传范围与客观情况不

符。

3、《咪咕专项审计报告》、版权中心推荐函中所述的关于“咪咕”商标所产生的品牌收益规模等客观数据，作
为本案的优势证据应予以采信，而一审法院未对上述证据进行评述。

2018年7月，北京高院做出判决认为：综合全案证据可以证明，引证商标在文娱活动、娱乐信息服务上已在中
国境内为相关公众广泛知晓并享有较高的声誉、构成驰名商标。

万慧达代理咪咕公司参与本案审理。

 
短评：

 
在华夏长城公司诉商评委等一案（日产案【最高院（2011）知行字第45号】）中，最高院已确立了“驰名商标
证据不能机械要求”的审理原则。最高院认为：“当事人为了在具体案件中达到受保护的目的，提供关于其商标
知名度的证据，需要证明的是通过其使用、宣传等行为，相关公众对其商标有了广泛的认知。而商标是否为相

关公众广泛知晓是对所有的证据进行综合判断后得出的结论，不能孤立地看相关的证据，也不能机械地要求必

须提供哪一类的证据。”

本案中，对比本案一、二审判决，可看出一审法院对于驰名商标的举证要求较为严格，在认驰案件中上千页的

证据似乎已经成为标配，但在上千页的证据中很难保证每一页的证据都能够独立的、精准的符合司法裁判中的

认定要求，法院审查时需要对当事人提交的所有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只要前后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商标已经合法

的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且产生知名度就应予以保护，而不是在众多证据中针对不符合要求的个别证据而对全案予

以否定。

反观北京高院则秉承了“综合全案考量”的原则，在本案中没有对单一某种证据形式如合同、报道作出刻板化的
要求，而是综合考虑了多份相关媒体报道中对相关活动的形式、规模、影响力的客观辅证，结合咪咕公司提供

的其他第三方的客观证据如媒体报道、专项审计报告、版权中心函件等证据，对“咪咕”商标是否达到为相关公
众所知晓的程度进行了综合认定，得出了“咪咕”商标构成驰名商标的结论。

http://test.wanhuida.com/team/51/

